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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景光電宣奇景光電宣奇景光電宣奇景光電宣佈佈佈佈轉申請轉申請轉申請轉申請 TDR掛牌掛牌掛牌掛牌 並通過發放現金股息每股並通過發放現金股息每股並通過發放現金股息每股並通過發放現金股息每股 ADS 0.25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約新台幣約新台幣約新台幣約新台幣 8元元元元) 

 
 [台南，2010年 5月 20日] 奇景光電 (納斯達克代號: HIMX) 宣佈，董事會決議將改以台灣存託憑證(TDR)方式，向台灣證券交易所申請掛牌，並立即進行相關申請準備。董事會也隨後通過每股 ADS 0.25 美元 (*約新台幣 8元) 的現金股息。 

 根據於 2010年 5月 19日正式公佈生效之「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修正條文，奇景光電得以 TDR 方式申請在台掛牌，修正條文中也增訂數項可促進 TDR 流通性及交易便利性之機制。相較於奇景光電原先之第一上市申請，以 TDR方式維持在台美兩地雙掛牌，從股東權益的角度考量，將較具成本效益。奇景光電將撤銷原先之第一上市申請，隨即進行 TDR相關申請準備；之前為申請第一上市而修改之公司章程，除額定資本額與每股面額外，其餘條文根據 2009 年 8 日 6 日股東會之決議，恢復為修改前之公司章程條文。 

 奇景光電董事會隨後通過每股 ADS 0.25美元 (*約新台幣 8元，每股 ADS表彰兩股普通股) 的現金股息，除息基準日訂在 2010年 8月 6日，現金股息預計在 2010年 8月 13日發放，普通股與 ADS之相互轉換之股務服務將於 2010年 8月 2日 至 8月 6日間暫停。 

 
*以5月19日新臺幣對美元匯率=32.098計算 

 關於奇景光電關於奇景光電關於奇景光電關於奇景光電 本公司係為一IC設計公司並為面板關鍵零組件供應商，主要產品為各尺寸面板之驅動IC。其產品在大尺寸之應用有桌上型螢幕、筆記型電腦螢幕及電視，在中小尺寸的應用有手機面板及消費性電子產品面板如數位相機、遊戲機以及汽車導航面板。此外，本公司也提供液晶電視及監視器控制IC、電源管理IC、LED驅動IC、LCOS 微型顯示器、CMOS影像感測器、iCT無限色彩技術、2D轉3D解決方案等產品。本公司之總公司位於台灣台南，並於台灣的新竹、台北，大陸的寧波、佛山、福清、北京、上海、蘇州、深圳，日本橫濱、松阪，韓國安養、天安，以及美國加州爾灣皆設有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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